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票站調查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現行規管票站調查的機制及在二零零
八年立法會選舉中有關票站調查的事宜。  
 
 
選舉指引  
 
2.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第 6(1)條，選
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可發出有關進行選舉或監督選舉的指
引。有關指引旨在提供一套行為守則，以便選舉活動按照公平
及平等的原則進行，並且以簡明的語言說明如何遵守相關的選
舉法例，以免候選人及其他有關團體不慎違反有關條文。  
 
3. 有關指引中包括就進行、公布和廣播票站調查制定的指
引，以免選民受不當的影響，以致選舉過程受到不公平的干預。 
 
收緊對票站調查的管制及提高透明度 
 
4. 按照以往慣例及根據有關選舉法例，為籌備二零零八年
立法會選舉，選管會檢討了選舉指引，並在二零零八年三月至
四月期間徵詢公眾對擬議修訂的意見。因應公眾提出有關票站
調查的意見，選管會建議採取一些措施，以加強對票站調查的
監管及提高獲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人士的透明度。有關措施
包括：  
 

(a) 要求有意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人士，必須最遲於投票
日十日前 (修訂前為投票日七日前 )，向選舉事務處提交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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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求有意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人士簽署遵辦進行票
站調查的指引的承諾書；  

 
(c) 除了按以往慣例於投票日前向公眾發放獲准進行票站
調查的有關人士或機構名單及於投票日將有關名單張
貼於各有關投票站外，有關負責人的聯絡電話號碼亦會
發放及張貼供公眾及候選人參考；及  

 
(d) 要求調查員必須顯著地顯示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人
士身份的身份識別名牌／標記，以免選民誤以為他們是
由政府委任的。此外，調查員也須向選民透露任何回應
純屬自願，並應安排讓選民知悉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
人士名稱及調查並非由政府委託進行的。  

 
5. 獲准在投票日或投票時間內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機
構，如沒有遵守承諾書上所載的條款和選舉指引所列的指引，
其批准可能被撤銷。選管會亦可發表公開聲明作出嚴厲譴責或
譴責，並公布違反承諾書／指引內所載條款的人士或機構的名
稱。  
 
6. 有關立法會選舉的選舉指引節錄於附件。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  
 
7.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舉中，有六間機構經申請獲准進行
票站調查。這些機構的名單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上載於二零
零八年立法會選舉網站，並顯著地張貼在有關投票站外。  
 
8.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日，一個有意在二零零八年立法會選
舉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向傳媒宣布，會在投票當日由晚上九時
提前到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向傳媒贊助商發放票站調查結果。該
機構擬作出的行動引起社會關注，因過早透露票站調查結果會
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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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鑑於各界對進行票站調查的關注，選管會在二零零八年
九月二日發出公開聲明，強調選管會十分重視確保所有公共選
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而且會密切監察投票日
的選舉情況。此外，選管會亦會提醒傳媒和調查機構，無論何
時均須遵守選舉指引。二零零八年九月三日，上述機構宣布只
會在投票日晚上八時(而非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向傳媒贊助機構
發放票站調查結果。  
 
未來路向  
 
10. 選管會將會繼續聽取與票站調查有關的意見，並在下次
換屆選舉前，與其他選舉安排一併在選舉指引中作出考慮。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二零零九年三月  










